
有關 TFDA發布健保給付藥品 Ranitidine做預防性下架，經詢問本署，其統一處

理措施如下:  

 

一、本署一貫的作業程序會在收到主管機關通知的 24小時內將訊息經由 VPN傳

達給院所，以利院所因應作業，並後續針對健保藥品再發函通知，而本次事

件在星期五(9/20)食藥署通知需要下架藥品時，本署於晚間 7點已第一時間

將訊息以及請院所配合的事項上傳至

PN(https://medvpn.nhi.gov.tw/iwse0000/iwse0001s01.aspx)傳達給院所通知事

項如下： 

(一) 對於回收批號藥品請立即停止調劑，不得交付病人。 

(二) 請立即清查所持剩餘涉及藥品數量，並集中放置於獨立區域，以避免誤

用。 

(三) 俟經檢驗確認合格後，始得重新上架。 

(四) 若病人因使用該回收藥品發生不良反應，請醫師於食藥署之藥物不良反

應通報系統進行通報。 

(五) 病人回診與醫師討論是否處方其他適當藥品時，若涉重複用藥，醫事機

構可於申報費用時使用 R007註記(配合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藥品

回收，重新開立處方)，並於病歷上記載。 

 


